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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 

第九屆第一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 年 09 月 03 日(星期五)AM 11:00。 

貳、視訊通話連結：google meet(https://meet.google.com/ccc-gshv-czu)會議序號為：ccc-gshv-czu 

參、出席人員：郭威伯、江輝邦、周財仁、陳景富、廖本泉、鮑澤民、蘇鵬、廖明輝、 
邱秋霞、陳廷嘉、曾珍琦、林昭男(請假)、曾國展、吳怡諠 

肆、主    席：郭董事長 威伯                                              記錄：吳怡諠 

伍、主席報告：各位與會的董事們大家好，因疫情緣故無法與大家實際見面實屬可惜，於今日召開財
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第九屆第一次董事會，主要討論方向為 110
學年度獎學金，希能於此次會議中能有完善的結果，以利後續作業進行，謝謝各位。 

陸、會務報告： 

一、董事會議： 

(一) 110 年 07 月 02 日召開第九屆董事籌備會視訊會議。 

二、經費報告： 

110 年 09 月-12 月預計支出項目及預算報告如下表。 

三、會計報告： 

110 年 06 月-07 月經費收支報表。(如附件一，p.4-p.9) 

 

 

 

 

 

 

月 份 支 出 事 項 支 出 預 算 / 備 註 

110 年

11 月份 

一、 母校校園路跑 1. 預計贊助 6,000 元。 

二、 第 29 期校友會刊編印及郵寄 1. 預計支出 285,000 元。 
※廣告刊登收入 166,000 元。 

110 年

12 月份 

一、 各系友分會獎學金申請 
1. 參照 109 年各系申請費用合計 

共 411,000 元。 
※各系獎學金支出皆為當年一進一出。 

二、 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1. 於 107 年開始發放 12,000 元/人， 
預計支出 180,000 元(15 名*12,000 元)。 

三、 雜支 1. 預計支出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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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 

會 議 日 期 
及 次 別 會 議 提 案 及 臨 時 動 議 決 議 執 行 情 況 

110 年 07 月
02 日第九屆
董事會籌備會

議 

提案一 
案由：提請各位董事互推一人為本

會第九屆董事長，提請討論。 

經各位董事討論後

決議推舉郭威伯董

事擔任財團法人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校

友文教基金會第九

屆董事長，任期為

110 年 08 月 12 日至

113 年 08 月 11 日。 

已於 110 年 07 月

12 日提送教育部

核備，並於 110
年 07 月 19 日收

受教育部核准公

文函。 
提案二 
案由：聘任第九屆秘書長乙職，提

請討論。 

本會同意聘任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食品

科學系邱秋霞教授

擔任秘書長乙職，照

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修訂有關本會章程「財團法

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

金會捐助章程」章程名稱修正一

案，提請討論。 

此議案於 110 年 06
月 23 日收受教育部

來函指導，因應財團

法人法第 7 條規定：

「財團法人法之設

立 應 訂 立 捐 助 章

程」，為避免違反前

項條款之規定，故此

議案經由董事會討

論後決議維持原名

稱”捐助章程”。 

基金會捐助章程

名稱維持原名稱

且不進行任何變

更。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關於 110 年度獎學金之經費提撥來源，提請討論。 

說明：(一) 於民國 102 年開始至現今每年皆由鄭武樾董事長捐款獎學金 9 萬元(15 名*6,000 元)，
鑑於學生取得 6,000 元獎學金後需加入校友總會作為條件之一，因此扣除入會費後 
僅實得 4,500 元，故 107 年開始由陳國森董事長捐款每位學生再多得 6,000 元，合計

12,000 元/人，獎學金申請辦法請參閱附件二(p.8-p.12)。 

(二) 經費來源一：提撥文教基金會內經費支出。 
經費來源二：由校友總會經費捐款至文教基金會。 
經費來源三：提請董事會成員進行建議。 

決議：往後每學年度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獎學金將由文教基金會內經費

進行支出，獎助名額為 15 名，獎學金金額提升並維持為 10,000 元/名，也歡迎各名間單

位或董事會成員捐款進行獎學金發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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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 

動議一                                               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提請修訂「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辦法」。 

說明：(一) 鑑於學生取得 6,000 元獎學金後需加入校友總會作為條件之一，因此扣除入會費後 
僅實得 4,500 元，希修訂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辦法

第肆條：「金額：每名新臺幣 6,000 元整」，將金額提升為每名新臺幣 10,000 元整。  
 

舊有條文 修改條文 

肆、金額：每名新臺幣 6,000 元整。 肆、金額：每名新臺幣 10,0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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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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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辦法 
91.11.02 第三屆第三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96.11.10 第四屆第九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98.09.12 第五屆第五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100.10.22 第六屆第二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101.09.02 第六屆第三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107.10.13 第八屆第二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通過 
110.09.03 第九屆第一次董事會議決議修訂     

壹、依據「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組織章程」辦理。 
貳、主旨：為獎勵母校在學優秀學生，特定申請辦法。 
參、名額：每學年在校學生成績優良者 10 名；另因母校隸屬於技職體系，著

重於技藝，故增加特殊技藝表現傑出者 5 名（若有空缺轉至成績優

良者），共 15 名。 
肆、金額：每名新臺幣 10,000 元整。 
伍、申請條件： 

一、 凡就讀母校之在學學生，均為申請對象。 
二、 在前一學年各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 85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者，且不得有一科不及格。 
※附註：已入本會會員者或附清寒證明文件，獎學金審核委員會優先考慮。 

三、 學生在某專業上有特殊表現（持有證明），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

（含）以上，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並經二位教授推薦者亦

可申請。 
陸、申請期限：每學年第一學期（依函文公告日期）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柒、應備文件： 

一、 申請書、學生證正反影本及身份證正反影本各一份。 
二、 檢附在校前一學年度上下兩學期成績單（正本）乙份。 
三、 以上證明文件，逕送本會辦理。 
四、 檢附資料請務必統一以 A4 格式裝訂整齊。 

捌、受獎者權利與義務： 
一、 經本會獎學金審核委員審定獲獎名單後，以正式公文通知各受獎

者。 
二、 受獎者須繳交訪問傑出校友記錄乙份，並交至屏科大校友總會進行

資料審核，審核通過，再行給付獎學金。 
三、 受獎者須繳費加入屏科大校友總會。 
四、 受獎者須出席頒獎典禮。 
（上述事情，若有未審核通過者，基金會有權停止獎學金發放。） 

玖、獎金給付：得獎學生應攜帶身份證、印章具領獎學金。 
拾、本會會址：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圖書與會展館 3 樓 校友總會辦公室 
電話：08-7740248、傳真：08-7740309 

拾壹、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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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 
獎學金申請書（學業成績優良）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籍   貫  身分證字號  

 □日間部 
 □進修部 

□四技    □研究所（□碩士/專班 □博士班） 
□海青班   □攜手專班 

科 系 別  班別  學號  

通 訊 處  

聯 絡 電 話  

E - m a i l  

附

繳

證

明 

學 校 成 績 單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成 

績 

學 業 成 績 上學期： 下學期： 平均： 

操 行 成 績 上學期： 下學期： 平均： 

獎學金申請金額：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注意事項： 
一、以學業成績優良提出申請者請填寫本申請書。 
二、系別請填寫全名，通訊處及聯絡電話請詳細填寫。 
三、申請者填妥本申請書，檢附證明文件、學生證影本及身分證影本各乙份，經系主

任核簽後，一併送由文教基金會審查。（檢附資料請統一以 A4 格式裝訂整齊） 

審 核 委 員 會 審 核 結 果 文教基金會 
承 辦 人 系   主   任 申   請   人 

給予獎學金： 

□是  □否 

   

本表格修訂於 11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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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友文教基金會 
獎學金申請書（特殊技藝表現傑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籍   貫  身分證字號  
 □日間部 
 □進修部 

□四技    □研究所（□碩 士/專 班 □博士班） 
□海青班   □攜手專班 

科 系 別  班別  學號  
通 訊 處  
聯 絡 電 話  
E - m a i l  

專 

業 

特 

殊 

表 

現 

事 

實 

 

附證明文件  
獎學金申請金額：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注意事項： 
一、以專業上有特殊表現提出申請者，請填寫本申請書。 
二、系別請填寫全名，通訊處及聯絡電話請詳細填寫。 
三、申請者填妥本申請書，檢附證明文件、學生證影本及身分證影本各乙份，經兩位教授推

薦及系主任核簽後，一併送交文教基金會審查。（檢附資料請統一以 A4 格式裝訂整齊） 

審核委員會審核結果 文教基金會 
承 辦 人 系 主 任 推 薦 教 授 申 請 人 

給予獎學金： 

□是  □否 

     

                                              本表格修訂於 110.09.03 


